
2017年广州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小学生

游泳比赛竞赛规程

一、主办单位:广州市体育局、广州市教育局

二、承办单位:广州市水上运动管理中心

             广州市学生体育艺术教育协会

广州市游泳协会

三、竞赛日期：2017年12月10日
四、竞赛地点：广州市矿泉游泳场

五、参赛单位：

2016年-2019年广州市体育传统（游泳）项目学校。
六、竞赛项目（男女相同）

儿童甲组：24项

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10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200米混合泳、400米自由泳 
4×50米自由泳接力、4×50米混合泳接力

儿童乙组：22项

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
10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
200米混合泳、4×50米自由泳接力、4×50米混合泳接力

儿童丙组：22项

50米（蝶泳腿、仰泳腿、蛙泳腿、自由泳腿）

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、100米自由泳
4×50米自由泳接力（与丁组合并，丙丁组各2人）

4×50米混合泳接力（与丁组合并，丙丁组各2人）

儿童丁组：18项

50米（蝶泳腿、仰泳腿、蛙泳腿、自由泳腿）

50米（蝶泳、仰泳、蛙泳、自由泳）、100米自由泳

七、参赛资格

（一）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。

（二）年龄规定

儿童甲组：20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；

儿童乙组：20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；

儿童丙组：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；

儿童丁组：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生者。

（三）甲、乙组每名运动员限报两项，丙、丁组限报两项（含一项配合，一项打腿），接力除外；每项人数不限。

（四）参赛运动员必须具有广州市学校正式学籍，在校、在读普通学生。以学籍为依据，代表所属学校报名参赛，不得临时调校组队。严禁冒名顶替、弄虚作假，如发现违反规定者，取消该学校该项目（游泳）所有名次得分，并暂停该校2年的比赛资格。

（五）参赛运动员必须思想进步、文化课成绩合格。经区级以上医院（校医室）体检证明身体健康、表现良好的在校学生。
（六）各参赛单位报领队1人，教练员2人，甲、乙组男、女运动员各限报4人，丙丁组男、女运动员各限报2人（运动员共24人，男、女各12人）。

（七）各参赛单位必须为参赛学生购买“综合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（含交通往返比赛途中），方可参赛。

八、竞赛办法

（一）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游泳竞赛规程。
（二）仲裁委员及裁判员由游泳协会、裁判委员会选派。

（三）运动员凭二代身份证检录参赛（身份证读卡器无法阅读的，视为无效）。

（四）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，一次性出发赛制，按成绩排列名次，不同组别成绩相同者名次并列，无下一名次。

（五）打腿技术要求：

1.自由泳、蝶泳、蛙泳打腿过程中双手自始至终握住浮板前半部的规定线内（除转身外），转身时身体任何一部分触及池壁均可，蹬离池壁时双手须握住浮板，仰泳打腿不用浮板，游进过程中双手须放置头前方，转身蹬离池壁时身体必须成仰卧姿势。

2.打腿项目在出发台出发（仰泳除外）。

九、计分办法及录取名次
（一）各项比赛均录取前六名，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记分，接力项目双倍记分。参赛人数不足6人（队）项目，均减一录取，不足三人的，取消该项目的比赛。

（二）以各队所获分数录取前六名（如总分相同则以获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，如此类推），给予团体奖励。

十、报名和报到
（一）请各参赛学校于11月20日前在运动汇网（网址：www.ydh.cc）进行网上报名（请自行注册账号，自设密码）。一经报名，不得更改，逾期报名，视弃权处理，不得参赛。

（二）各参赛学校报名后，在报名平台将报名表打印1份，由领队和医生签名，并加盖学校公章及医务专用章扫描后发送电子版至sszxjxb@163.com，原件在召开领队会议时交于会务组，联系人：张新太：电话：020－34285843。

（二）运动队于比赛当天报到。

十一、领队会议
（一）12月6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:30，在广州市矿泉游泳场二楼会议室召开参赛队教练、领队联席会议。

（二）参赛学校需提交报名表原件进行资格审核，审核不通过者不能参赛，不能另报队员。

（三）会议当天各参赛学校需向组委会上递交参赛运动员“综合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”（含交通往返比赛途中）的复印件壹份，查验原件。否则，一律不准参赛。

十三、经费

各参赛单位经费自理，大会费用由主办单位负责。

十四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十五、本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。

